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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公开〕

灌南县医疗保障局

灌医保发〔2021〕23号 签发人：刘旭东

对县政协十届五次会议
第 217 号提案的答复

季平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以病种为节点、以医保报销资金为杠杆调节患者

就医流量问题》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通过实行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差别化报销政策，推进分级诊疗

制度，构建合理有序就医格局一直是我局的工作重点。一是住院

报销比例差别化。一级医疗机构住院报销 85%、二级医疗机构住

院报销 75%、三级医疗机构住院报销 65%、市外三级医疗机构

住院报销 60%，市外就医未办理转诊手续的报销比例较市内降低

20个百分点。二是住院起付标准差别化。三级医疗机构 800元，

二级医疗机构 400元，一级医疗机构 200元。三是门诊报销差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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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。城乡居民在基层定点医疗机构（包括乡镇卫生院及其下属的

村卫生室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其下属的社区卫生服务站）门诊

年度内最高可支付 800元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最高支付限额为

900元。最高支付限额内，基金支付比例为 50%。而二级、三级

医疗机构不开通普通门诊报销。目前在市局的统一组织下，正在

积极开展总额控制下的按病种分值付费改革工作，拟将诊断明确、

治疗方法相对简单的病种，在一、二、三级医院治疗分值相同，

引导大的医院主动将这些病种向基层医院转诊，促进逐级诊疗模

式的尽快形成。

在做好政策引导的同时，我局还不断简化手续，保证大病转

诊方便可及：一是下放转诊权限。经本县二级定点医疗机构无法

明确诊断的疑难病症；因医疗需要，而本县又缺乏相应的医疗设

备或者专业技术人员，需要转外检查、治疗者，患者可直接在县

内二级定点医疗机构办理转诊手续，不再需要至医保经办机构盖

章，极大减少参保患者跑腿次数。二是开通大病转诊绿色通道。

经三级医院明确诊断的，如恶性肿瘤手术治疗、白血病化疗等

20种重大或疑难杂病，可持诊断证明在医保经办窗口或“灌南医

保”微信公众号线上申请，直接办理转诊手续。但为了减少医保

资源浪费，我局采取适当措施，加强对常见病、普通病的转诊

控制。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局将继续加强政策宣传，引导病人有序

就医、理性就医，使参保人员住院流向趋于合理，通过统筹城乡

医疗资源，明确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职责分工，推动优质医疗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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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患者的下沉，推进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形成顺畅的转诊

机制，规范就医秩序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。

感谢您对医保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灌南县医疗保障局

2021年 7月 1日

联 系 人：陈大伟（医保处）

联系电话：0518-83960002

抄 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政府办公室，县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
